
新竹市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學校--國中組」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新竹市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 厚植國中性別平等教育資源，提供本市各國中資源運用與諮詢服務。 

 (二) 強化性別平等教育觀念宣導，建立無性別歧視的友善校園教育環境。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新竹市東區育賢國民中學。 

四、辦理日期：110年 3月 1 日至 110年 11 月 30 日 

五、實施內容： 

（一）提供區域內學校諮詢服務，並加強橫向資源之整合聯繫。 

（二）檢討本市性別平等教育推展之效能與優缺點，以增進未來相關活動之推動

與發展。 

六、工作期程： 

          時間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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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組織與執掌：如附件一。 

八、性別平等教育全市研習相關規劃(如附件二)。 

 (一)模式: 辦理全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相關之教師增能研習，共 1場。 

 (二)研習主題: 

     只是開玩笑，竟然變被告—校園性別事件案例研討與法律宣導。 

 (三)講座:台灣士林地方法院吉靜如保護官。 

 (四)辦理地點: 新竹市教師研習中心(位於新竹市東門國小校內)。 

 (五)辦理時間: 110年 10月 5日(星期二)9:00-12:00。 

 (六)參加人員: 本市各國中及國小每校務必薦派導師或專任教師 1人參加。 

 (七)報名方式: 教師請逕自上教師研習護照報名。 

九、預期效益： 

    增進教師建立正確性平觀念，提升性別議題敏感度並融入日常生活教育中。 

十、經費概算：如概算表，辦理本項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專

款補助。 

十一、其它： 

 （一）公假：參加研習及工作人員請各單位依規給予公（差）假登記。 

 （二）研習時數：全程參加核予研習時數 3小時（報到、綜合座談不核時數） 

 （三）獎勵：辦理本案績優人員，依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標準表予以敘獎。 

十二、本計畫由新竹市政府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奉核定後實施。 

 

 

 

 

 

 

 

 

 

 



附件一 

新竹市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國民中學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學校」組織與執掌 

序 職稱 姓 名 執    掌 備  註 

1.  總召集人 林智堅 綜理資源中心目標及各項業務 新竹市市長 

2.  副召集人 沈靜濤 制定資源中心目標及未來走向 新竹市教育處處長 

3.  總幹事 黃淑文 統籌及督導資源中心各項業務 新竹市立育賢國中校長 

4.  執行秘書 林燕瑜 規劃及執行資源中心各項業務 新竹市立育賢國中輔導主任 

5.  副執行秘書 張永君 協助規劃及執行資源各項業務 新竹市立育賢國中輔導組長 

6.  督導 吳碧惠 督導資源中心業務及執行成效 新竹市教育處科長 

7.  督導 蕭有慧 督導資源中心業務及執行成效 新竹市教育處督學 

8.  督導 吳昌諭 督導資源中心業務及執行成效 新竹市教育處課程督學 

9.  督導 賴慧文 督導資源中心業務及執行成效 教育處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社工 

10.  督導 蔡佩珊 督導資源中心業務及執行成效 新竹市社會處家暴中心督導 

11.  督導 謝益銘 督導資源中心業務及執行成效 新竹市警察局婦幼隊隊長 

12.  督導 何慧卿 督導資源中心業務及執行成效 
玄奘大學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13.  督導 金孟華 督導資源中心業務及執行成效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副教授 

14.  督導 葉致芬 督導資源中心業務及執行成效 清華大學諮商中心專業督導 

15.  督導 蔡慧嬌 督導資源中心業務及執行成效 
新竹地檢署(新竹市觀護協進會) 

修復式司法促談人 

16.  督導 陳麗雲 統籌及督導資源中心各項業務 新竹市港南國小校長 

17.  督導 陳合治 督導資源中心業務及執行成效 南華國中家長會會長 

18.  督導 曾文濤 督導資源中心業務及執行成效 關東國小家長會會長 

 



附件二 

 

新竹市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只是開玩笑，竟然變被告—校園性別事件案例研討與法律宣導」 

研習課程表 

◎研習地點：新竹市教師研習中心一樓 

◎研習時間：110年 10月 5 (二）9:00-12:00 

◎課程規劃：共 3小時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主持人/講師 備註 

110/10/5 

星期二 

8：30-8：50 報  到 育賢國中團隊  

8：50-9：00 開  場 
育賢國中 

黃淑文校長 
 

9：00-12：00 

只是開玩笑，竟然變被告— 

校園性別事件案例研討 

與法律宣導 

台灣士林地方法院

吉靜如保護官 
 

 

 

 

 

 

 

 

 

 

 

 

 

 


